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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经费管理实施细则 

一、 资助经费额度 

1. 基础额度（按基础额度制定预算） 

1) 公共基础课、数学基础课：6万元/门 

2) 专业基础课：5万元/门 

3) 专业选修课、其他选修课：4万元/门 

4) 实践教学课：4万元/门 

5) 配套教材建设：2万元/本 

2. 额外资助额度 

1) 在精品课程建设中，鼓励在课程建设基础上，积极探索全英文、案例等多种教学

方式，中期检查通过后划拨资助经费。 

2) 研究生院协调专业制作单位对在线课程提供技术支持，并统一协调经费。 

3. 鼓励有条件的培养单位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。 

二、 经费管理 

1. 资助经费按年度划拨。 

2. 经费主要用于精品课件制作、课程调研、教学资料收集整理、教材编写及出版

等。 

3. 教改项目实行科研诚信管理，一经发现申请者、承担者在项目申请、评审、检

查、执行、验收等过程中发生科研不端行为，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三、 项目管理 

经批准立项的课程，实行课程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共同负责制。课程负责人应做

好教学团队成员的协调沟通与课程教学的组织实施，课程负责人所在培养单位负责立项

课程教学的日常检查与指导。 

项目管理实行过程评估制，中期检查在建设周期达到一半时间时进行，结题验收在

项目建设周期完成时进行。届时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随堂听课、研究生评教和集中会

评。 

四、成果注明。 

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时应注明：本课题研究受“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

项目”资助。 

 


